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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江 西 省 中 医 药 管 理 局
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局

赣卫监督发〔2024〕6 号

江西省卫生健康委 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
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关于印发《江西省医疗
卫生机构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

记录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、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，省卫生健康委、

省中医药局、省疾控局机关各处室，省直医疗卫生机构：

为进一步规范医疗卫生机构药械采购行为，完善诚信体系

建设，打击商业贿赂和腐败行为，省卫生健康委、省中医药管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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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局、省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制定了《江西省医疗卫生机构医

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省卫生健康委 省中医药管理局

省疾病预防控制局

2024 年 5 月 22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test

test

tes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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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医疗卫生机构医药购销领域
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医疗卫生机构药械采购行为，完善

诚信体系建设，打击商业贿赂和腐败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和有关

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药品、医用设备、医用耗材的生产、

经营企业或者其代理机构和个人（以下简称医药生产经营企业

及其代理人）以及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或接受财政资金的医疗卫

生机构（以下简称医疗卫生机构）及相关人员管理。

本办法所称药械采购行为指医疗卫生机构采购开展疾病诊

疗、预防，健康体检、医疗美容等活动所需药品、医用设备、

医用耗材的行为。

第三条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医

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管理工作，指导各地建立健全医

疗卫生机构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管理机制，定期或

不定期在政务网站公布《江西省医疗卫生机构医药购销领域商

业贿赂不良记录名单》（以下简称“不良记录名单”）。

第四条 市级、县级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督促指导辖区医

疗卫生机构落实江西省医疗卫生机构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5%8F%8D%E4%B8%8D%E6%AD%A3%E5%BD%93%E7%AB%9E%E4%BA%89%E6%B3%95/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5%8F%8D%E4%B8%8D%E6%AD%A3%E5%BD%93%E7%AB%9E%E4%BA%89%E6%B3%95/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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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记录管理制度，10 个工作日内将掌握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医

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的企业名单及相应信息，报送至上级卫生

健康行政部门。

第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严格落实江西省医疗卫生机构医

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管理暂行办法，通过强化内部管

理、奖惩机制等确保列入“不良记录名单”相关惩戒措施落到

实处，并在接到本办法第七条所列情形有关文书后 10 个工作日

内，向所在辖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送本单位及工作人员因收

受商业贿赂受到处理的相关信息。省属医院直接报送江西省卫

生健康委员会。

第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与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签

署药械购销合同时，应同时签署廉洁购销合同，列明不得实施

商业贿赂行为，实施商业贿赂行为后将被列入“不良记录名单”

管理等条款。

第七条 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给予采购与使用其

药械的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以财物或者其他利益，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应当列入“不良记录名单”管理：

（一）因商业贿赂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；

（二）由纪检监察机关以贿赂立案调查，并依法作出相关

处理的；

（三）行贿犯罪情节轻微，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；

（四）经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构成行贿犯罪，或者犯罪情节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5%86%E4%B8%9A%E8%B4%BF%E8%B5%82%E8%A1%8C%E4%B8%BA/9570047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C%BB%E7%96%97%E5%8D%AB%E7%94%9F%E6%9C%BA%E6%9E%84/8630878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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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微，不需要判处刑罚，人民法院依照刑法判处免予刑事处罚

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八条 “不良记录名单”公布事项包括医药生产经营企

业及其代理人的名称、营业地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、责

任人员姓名和职务、列入原因、有关判决和处罚决定文书，公

布起始时间、退出时间，发生商业贿赂行为的相关医用药品、

设备、耗材等产品信息。

第九条 “不良记录名单”的应用期限为 2年,自公布之日

起计算，到期自动消除，但 2年内被发现另有商业贿赂行为的

除外。

第十条 省卫生健康委在将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

列入江西省医疗购销领域“不良记录名单”前，应当书面告知

当事人。当事人对被列入“不良记录名单”有异议的，可自告

知书送达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，必要时可

以要求听证，但听证内容不包括有关部门作出的处理决定。

第十一条 对一次列入“不良记录名单”的医药生产经营

企业及其代理人，全省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或接受财政资金的医

疗卫生机构自“不良记录名单”公布之日起，两年内不得购入

该企业（代理人）被列入“不良记录名单”的医用药品、设备、

耗材产品（已签订采购合同的，依法依规终止合同）。

对五年内二次及以上列入“不良记录名单”的医药生产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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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企业及其代理人，全省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或接受财政资金的

医疗卫生机构自二次列入之日起，两年内不得购入该企业（代

理人）生产经销的所有医用药品、设备、耗材产品。

第十二条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与司法、纪检监察、财

政、医保、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建立沟通协作机制，相互通报

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相关案件信息和处置结果。

第十三条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落

实本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医疗卫生机构

未落实江西省医疗购销领域不良记录管理办法的情况，有权向

相关部门举报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接到举报后，应当依据管理

职责及时调查核实，依法依规处理。

第十四条 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，药品、医用设备、医用

耗材采购人员，医师、药师等有关人员收受医药生产经营企业

及其代理人给予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《事业单位工

作人员处分规定》等有关规定处理；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执

业医师，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。

第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采购短缺药品、急救药械设备或

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采购应急药械设备不受“不良记录名

单”限制，但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核发《医疗卫生许可证》的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书面报告。

第十六条 本规定与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不一致的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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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为准。

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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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驻委纪检监察组。

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22 日印发

校对：曾祥龙


